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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股票代码：600160      公告编号：临 2021-15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 3月 22 日，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巨化股份”）董事会八届九次会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

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满足子公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 2021 年度资金预算，同意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化工公司”）、巨化贸易（香

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贸易公司”）、宁波巨榭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巨榭公司”）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控股子公司浙江晋巨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巨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计担保金额 156,332

万元人民币和 14,500.00 万美元(或人民币 94,250.00万元)。 

授权公司总经理代表本公司签署上述担保有关协议，并根据金融市场以及上

述子公司对融资品种需求的变化等情况，在上述担保额度内进行担保调整，包括

但不限于担保金额、贷款银行、贷款种类的调整。 

一、担保内容 

1、为宁波化工公司提供四笔银行贷款担保 

（1）贷款银行为中国银行宁波分行，贷款种类为综合授信包括本外币融资

等业务，担保金额 8,0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一年。 

（2）贷款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宁波镇海支行，贷款种类为综合授信包括本

外币融资等业务，担保金额 6,0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一年。 

（3）贷款银行为中信银行宁波分行，贷款种类为综合授信包括本外币融资

等业务，担保金额 6,0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一年。 

（4）贷款银行为浙商银行宁波分行，贷款种类为综合授信包括本外币融资

等业务，担保金额 5,0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一年。 

以上担保金额合计 25,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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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宁波巨榭公司提供三笔银行贷款担保 

（1）贷款银行为中国银行大榭支行，贷款种类为综合授信包括本外币融资

等业务，担保金额 6,00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一年。 

（2）贷款银行为浙商银行宁波分行，贷款种类为综合授信包括本外币融资

等业务，担保金额 5,0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一年。 

（3）贷款银行为宁波银行镇海支行，贷款种类为综合授信包括本外币融资

等业务，担保金额 5,00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一年。 

以上担保金额合计 16,000.00万元。 

3、为香港贸易公司提供四笔贷款担保 

（1）贷款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贷款方式为：在上述额

度内，由公司选择境内的银行开出保函或备用信用证为该公司提供融资担保贷款；

担保金额 4,000.00 万美元或人民币 26,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2）贷款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亚洲）有限公司。贷款方式为：在上述额

度内，由公司选择境内的银行开出保函或备用信用证为该公司提供融资担保贷款；

担保金额 5,000.00 万美元或人民币 32,500 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3）贷款银行为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贷款方式为：在上述额度内，

由公司选择境内的银行开出保函或备用信用证为该公司提供融资担保贷款；担保

金额 3,000.00万美元或人民币 19,5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4）贷款银行为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贷款方式为：在上述额度内，

由公司选择境内的银行开出保函或备用信用证为该公司提供融资担保贷款；担保

金额 2,500.00万美元或人民币 16,250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以上担保金额合计美元 14500 万元或人民币 94250 万元,均为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4、为晋巨公司流动资金和项目建设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为了满足浙江省及衢州市对化工企业用煤总量及标煤耗指标逐年递减的用

能限制要求，消除对优质块煤依赖，提高煤的碳转化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原

料煤成本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安全保障度，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生产，增

强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并为本公司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甲醇、液氨、工业气

体等基础原料，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晋巨公司实施合成氨

原料路线及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及其配套项目 39,000Nm3/h（Nm3/h，指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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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每小时）空分技术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分别为 98,613.90 万元、24,840.00 

万元，项目所需资金由晋巨公司申请银行贷款和自筹。 

为了保障上述项目顺利实施，以及晋巨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需要，经

晋巨公司股东协商，由晋巨公司股东巨化股份、巨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

化集团”）按所持晋巨公司权益的比例，为晋巨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建设

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中：巨化股份担保比例为 82.38%、巨化集团担

保比例为 17.62%。 

（1）为晋巨公司流动资金贷款 4 亿元担保。其中：巨化集团担保 7,048 万

元；本公司担保 32,952 万元（为流动资金贷款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2）为晋巨公司项目建设资金贷款 10亿元担保。其中：巨化集团担保 17,620

万元；本公司担保 82,380 万元（为项目资金贷款担保，担保期限 8-12年）。 

二、被担保人情况 

1、宁波化工公司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控股比例 100%）。注册资本 26231.67 万元人民

币；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强；公司注册地：宁波化学工业

区跃进塘路 501 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生物化工产

品技术研发；五金产品批发；橡胶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包装材

料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软件开发；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机

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计，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130,830.35万元，负债 11,692.93万

元，净资产 119,137.4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94%；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0,431.22万元，净利润 2,258.98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0万元。 

2、宁波巨榭公司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人民币；企业类型为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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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周强；企业注册地址：

大榭开发区滨海南路 103号 219室；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的票据贸易（详见证

书编号：甬 M安经(2018)0018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煤炭的批发（无储存）；化工原料及产品、石油制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机

电设备及配件、包装材料、塑料制品、金属材料及金属制品、矿产品、化肥、建

筑材料的批发；房屋、储罐的租赁；自营或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禁止或限制经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计，2020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31,318.11 万元，负债 18,119.51 万

元，净资产 13,198.6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7.87%；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21,380.19万元，净利润 915.00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0万元。 

3、香港贸易公司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2,000.00 万美元；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法

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田青；企业注册地址：香港九龙弥敦道 498-500 号泰盛

商业大厦五字楼全层；经营范围：工业盐、氧化铝等化工类产品的出口贸易，春

胺露、离型纸等产品的国际商贸，技术服务及投资咨询。 

经审计，该公司 2020 年末总资产 23,701.66 万元，负债总额 12,167.07 万

元，净资产 11,534.5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1.33%；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32,378.13万元，净利润为 546.99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1,732.86万元。 

4、晋巨公司 

晋巨公司前身系本公司合成氨厂，由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晋煤集团”）、巨化集团、本公司、企业经营层共同出资组建，于

2008年 5月 16日登记注册成立。 

现有注册资本为 73250 万元。其中：晋煤集团占 16.72％、巨化集团占

18.43％、本公司占 64.85％。股东约定的权益比例分别为：晋煤集团占 15.48％、

巨化集团公司占 17.62％、本公司占 66.90％。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巨化中央大道 251号 

法定代表人：韩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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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具体许可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

食品添加剂生产和销售；化肥：尿素、碳酸氢铵生产和销售；煤炭销售（无储存）；

煤渣销售（不得加工、处理、设置堆场）；化工技术服务；气瓶检验（凭有效许

可证件经营）；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限

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止到 2020 年末，晋巨公司的总资产为 81,112.43 万元，负债总

额为 19,899.51万元，净资产 61,212.9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4.53%。2020年，

实现营业收入 136,151.87万元，净利润 610.13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6,200.00万元。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人民币0万元；本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7,932.86万元，占本公司2020年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的0.62%。无逾期担保。 

四、其他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对

上述四家公司担保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23 日 

 


